
 

 

自家产品销售的良好手法 

 

作为一种市场惯例，同一集团下的金融中介机构（即：注册机构和持牌法团）（下称「中介机构」）

可以自行设和管理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结构性产品和投资基金）（下称「自家产品」），并将其分销

给客户。虽然这种惯例不会被禁止，但它可能引发利益冲突问题。本解说摘要旨在提醒中介机构（i）

遵守监管机构观察所得的良好手法；以及（ii）实施适当的政策和程序，以达致监管机构的预期标准。 

 

关于自家产品交易的良好手法和监管机构的预期标准，请参阅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金

融管理局在 2017 年 11 月 24 日的发布的关于管理金融集团利益冲突的联合检讨报告（下称「联合

报告」）。联合报告将良好手法以及监管机构的预期标准分为 4 个不同的范畴，以下为其相关内容的

摘录： 

 

1. 订单执行及相关披露 

 
 良好手法  监管机构的预期标准 

(1) 
中介机构在与客户进行结构性产品交易时，

如通过选择相关实体作为交易对手，应向客

户进行充分披露。 

(1) 中介机构应根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

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下称「操守准则」）

第 3.2 款的规定，以可获得的最佳条款执行客户

指令。 

(2) 
中介机构应要求其员工在执行自家产品指

令时，从不同的市场参与者获取报价，以确

保指令以更好的现行价格执行。 

 

(2) 中介机构应根据操守准则第 8.3 款向客户披露任

何金钱或非金钱利益以及与产品发行人的关系。 

(3) 
中介机构应确保员工将内部报价与其他市

场参与者的报价进行比较。 

(3) 中介机构应根据操守准则第 10.1 款披露与客户

或为客户进行的交易中的重大利益。 

(4) 
中介机构由一个独立部门审查执行利益冲

突政策的有效性。 

(4) 中介机构应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政策，要求员工获

取和比较外部市场参与者的报价。如果没有外部

报价，中介机构应向客户作充分披露。 

  

(5) 应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确保向客户充分披露因

销售自家产品而产生的利益冲突。 

(6) 中介机构应就操守准则下的披露要求向员工提

供培训和指导。 



 

 

2. 产品尽职调查 

 
 良好手法  监管机构的预期标准 

(1) 
中介机构执行充分的政策和程序，管理与自

家产品销售相关的利益冲突评估。 

(1) 在向客户推荐或征集投资前，中介机构应充分了

解自家产品。 

 

 (2) 中介机构可考虑其相关实体的尽职调查工作，前

提是中介机构已制定政策和程序，以确保充分独

立地进行评估。 

1.  

 (3) 尽职调查工作应包括对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

适当考虑的评估，例如考虑产品发行人和分销商

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销自家产品所获得的利益。 

(4) 尽职调查工作的结论应得到中介机构高级管理

层的核准。 

(5) 中介机构应保存适当的产品尽职调查档案。 

 

3. 销售流程和全权投资组织者  

 
 良好手法  监管机构的预期标准 

(1) 
中介机构向客户适当披露其对内部管理策略

的偏好，并为客户提供排除中介机构相关实

体管理或发行的某些投资产品的选择。 

(1) 中介机构应制定政策和程序，确保公平对待客

户，及通过全权委托账户销售或投资自家产品时

的任何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得到合适的关注。 

(2) 
中介机构通过在客户月结单表中披露内部管

理和第三方管理策略之间的投资分配比例，

向客户展示其在相关交易中的重大利益。 

(2) 根据操守准则第 2.2 款，中介机构应确保在一般

交易过程中或向客户提供建议过程中的收费、提

价或费用应得到公平合理。 

 

 (3) 就咨询模式而言，中介机构在向客户推荐自家产

品和或吸引客户投资之前，应考虑中介机构可获

得的客户的所有相关信息。 

(4) 对于全权委托模式，中介机构应确保自家产品的

选择符合客户的投资策略和风险预期。同时，应

根据客户的个人情况进行选择。 

 

  



 

 

4. 管理监督、控制和监控 

 
 良好手法  监管机构的预期标准 

(1) 中介机构通过实例为员工建立利益冲突指

导，以帮助员工识别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冲突。 

(1) 中介机构应实施有效的管理监督、控制和监控，

包括自家产品分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利益冲

突）。 

(2) 每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以确保在存在潜在

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中追踪和评估风险的有

效性。 

(2) 中介机构应定期审查其内部控制和指导，并加强

其实践和控制，具体如下： 

(i) 就自家产品销售引起的利益冲突制

定适当的政策和程序； 

(ii) 审查合规和内部审计进行监督的范

围和频密程度，以评估是否适当解

决了利益冲突； 

(iii) 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工

作人员具备足够的技能和知识，以

处理自家产品销售引起的利益冲

突。 

 

本解说摘要并非，及不应视作，法律意见。如有任何疑问，请就具体个案咨询法律顾问。 

 

2019 年 11 月 11 日 

 


